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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从事婚姻家事案件

的经历中， “忠诚协议” 是经

常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一方出轨， 则该方

净身出户， 所有财产和子女抚

养权归另一方所有。” 这是一

条非常典型的夫妻忠诚协议条

款， 但这个条款有效吗？

对于忠诚协议可否作为分

割财产的依据， 不同法院判决

的结果差别很大。

笔者查阅上海市的大量类

似案件发现 ， 上 海 法 院 在

2003 年之后的判决书中常见

的表述多为： “本院认为， 该

协议内容为具有给付内容的婚

姻忠诚协议， 如当事人自愿履

行， 人民法院不予干预， 但原

告 （或被告） 请求法院支持其

要求被告 （或原告） 按协议赔

偿的诉讼请求 ， 法院不予支

持。”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江苏的

法院 。 2019 年 ， 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印发了 《家事

纠纷案件审理指南 （婚姻家庭

部分）》， 其中对于忠诚协议的

效力， 提出了与上海市的法院

相同的见解， 都认为其属于道

德的范畴， 从而不认可其中有

关违约金或赔偿条款的效力。

但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 2006 年处理的一起离

婚纠纷案件中认为， 忠诚协议

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只要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协议

内容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且约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具有可

操作性， 该协议就是有效的。

此外，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 2014 年发布的 《关于婚

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对忠诚协议中损害赔偿条款的

有效性也予以了确认， 但该指

引也提醒大家， 签订忠诚协议

时不要漫天要价， 使协议显失

公平。 同时提出， 当忠诚协议

约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过高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当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对

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全国

各地法院的观点不一， 所以笔

者建议如果要签署忠诚协议，

最好是在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

的指导下谨慎签订， 尤其是以

下几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 协议须在双方自愿

的情况下签订。 如果以不签协

议就曝光对方的出轨行为或者

离婚等理由， 逼迫出轨方签订

协议， 那么此时协议就不是在

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

签订后受胁迫方最好在第一时

间报警， 通过报警记录证明自

己不是在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

签订协议， 协议对自己不发生

效力。

第二， 协议内容应当尽量

具体明确， 具备可操作性。 很

多忠诚协议的效力之所以被法

官否定， 往往由于这些协议的

内容难以执行和操作。

第三， 协议中写明以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为签

订背景。 从笔者代理婚姻家事

案件的多年经验来看， 虽然忠

诚协议和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

法律依据不同， 但如果能够在

协议中写明， 双方签订协议的

基础是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五条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

定， 而不是 《民法典》 第一千

零四十三条有关夫妻忠诚的规

定， 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官

将显失公平的婚内财产约定协

议认定为忠诚协议。

第四 ， 不可将 “一旦离

婚” “净身出户” “放弃子女

抚养权” 等字眼写入协议。 离

婚和子女抚养权涉及人身关

系， 限制离婚、 限制一方获得

子女抚养权都可能导致协议无

效。 “净身出户” 的字眼在忠

诚协议中非常多见， 避免该字

眼出现的原因是防止法官认为

协议剥夺了一方处分财产的权

利， 从而认定协议无效。

笔者建议如果能签订夫妻

财产协议， 就尽量不要签订忠

诚协议， 毕竟目前对于忠诚协

议的效力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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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张小泉客服称菜刀

不能拍蒜” 登上热搜。 起因是广

州的王女士因购买的张小泉牌菜

刀， 在厨房用该菜刀来拍蒜时，

结果菜刀断裂开。 王女士带着疑

惑去询问张小泉菜刀的售后客

服， 得到的答复是 “菜刀不能拍

蒜”。

菜刀因为拍几颗蒜就会断裂

报废， 无论王女士还是其他消费

者都感觉有点不对劲， 进而对张

小泉方面的说法提出质疑。

事件发酵后， 张小泉方面发

表了官方回应， 一方面表示已经

向消费者就客服不恰当的沟通表

达歉意， 公开了售后情况。 另一

方面， 也向大众传递了产品信息

和刀具使用信息。

其在回应中表示： “一般而

言， 张小泉的常规刀具是可以拍

蒜的， 也友善地提醒消费者， 并

不是所有的刀具都适合用来拍

蒜， 一些硬度较高或者有专用用

途的刀具如果用来拍蒜的话， 有

断刀的风险。”

从法律角度看， 购买一把菜

刀属于买卖合同， 要看买卖双方

是否都按合同履行了各自应当履

行的义务。

从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的声明来看， 王女士拍蒜的菜刀

应该是 “硬度较高或者有专有用

途的刀具”。

也就是说， 这种刀具可能是

不适合或者说不该用来拍蒜使用

的， 消费者将这种刀具用来拍蒜

而造成损坏， 责任就该认定是因

使用不当造成的。

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

们从王女士的疑惑中可推断出她

并不知晓这一情况， 销售方也没

有事先告知消费者。

一般来说， 消费者买一把菜

刀， 不会专门签订一个书面的买

卖合同， 全面约定彼此的权利和

义务 ， 甚至口头的约定也不会

有。 那么， 就只有根据法律对合

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进行分析

了。

我国 《民法典》 在合同编的

合同履行一章第 509 条规定 “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

的义务” （第一款）； “当事人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

性质 、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

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第二

款）；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

中， 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

境和破坏生态” （第三款）。

依据法律的上述规定， 王女

士购买张小泉牌菜刀， 并按约定

价格付款后， 卖方除了向王女士

交付质量合格的张小泉牌菜刀，

还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

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

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这

在法律上被称为是合同的 “随附

义务”。

什么是特定合同中需要履行

的 “随附义务”， 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以张小泉牌菜刀的买卖来

说， 消费者购买菜刀当然是在厨

房烹饪所用， 不是用来展览、 收

藏的， 而稍有厨房传统技艺与炒

菜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 “菜刀

拍蒜 ” 是一个常规且顺手的动

作， 从老一辈人到 “90” 后乃至

“00” 后的青年人， 都习惯于一

把菜刀搞定一切。

菜刀的销售方当然应当知道

这些 ， 如果某款菜刀不适合拍

蒜， 那么销售方就负有在消费者

购买菜刀时向消费者明确告知的

“随附义务”， 这也属于消费者知

情权的范畴。

如果卖方没有告知， 就是怠

于履行自己的义务， 因为不履行

义务而造成消费者的损失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卖方告知了消费者， 消

费者也在知情的同时行使了选择

权， 选择购买了这款菜刀， 但使

用时忽略了这一提示， 因而造成

菜刀的损坏， 损失就由消费者自

行承担， 因为这属于消费者使用

不当造成的， 但王女士显然并不

属于此种情形。

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 《民

法典》 509 条第三款规定： “当

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当避

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

态。”

消费者如果购了拍蒜就会损

坏的菜刀， 即使在损坏后自认倒

霉， 不去找销售者承担责任， 而

是另外再选购其他菜刀， 这也是

一种浪费资源的行为。

《民法典》 合同编中 “当事

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当避免

浪费资源 、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

态 ” 的这一规定 ， 是对 《民法

典》 第 9 条关于 “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 ，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

源、 保护生态环境” 这一基本原

则在合同编的贯彻实施。

因此， 消费者为 “不能拍蒜

的菜刀” 维权， 也是在维护 “节

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的民法

基本原则。

菜刀“不能拍蒜”应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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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款菜刀

不适合拍蒜， 那么

销售方就负有在消
费者购买菜刀时向

消费者明确告知的
“随附义务”， 这也

属于消费者知情权

的范畴。

我始终认为， 从事刑事辩

护是我的职业梦想， 也最符合

我的性格。 它不重复， 每个案

件都是一个崭新的人生故事，

没有一个案件是一成不变的；

它不简单， 刑事辩护需要追寻

蛛丝马迹， 有鹰一般的眼睛，

才能获得峰回路转 ； 它不平

庸， 刑事辩护本身蕴涵伦理价

值， 每个案件都承载着公平、

正义的人文关怀。

近日读 《传习录》， 其中

陆澄问 ： “主一之功 ， 如读

书， 则一心在读书上。 接客，

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为主一

乎”？ 先生曰： “好色则一心

在好色上。 好货则一心在好货

上。 可以为主一乎？ 是所谓逐

物。 非主一也。 主一是专主一

个天理”。

陆澄说的正念是指专心做

好一件事， 读书时就专心读好

书， 接待客人时就专心接待客

人。 王阳明则说， 陆澄对 “主

一” 的理解只是在追逐外物，

不能说是 “主一 ” 。 真正的

“主一” 是致良知， 专主一个

天理， 保持正念， 活在当下，

一心不乱地做事。 陆澄只悟到

了一半。

律师一度被认为 “为坏人

辩护就是坏人”， 如何保持正

念呢？ 这就需要先认清辩护人

的定位。 著名法学家郝铁川先

生曾说 ： “法院位居顶端一

角， 律师及其代表的当事人居

于底部一角， 行政机关或检方

居于底部另一角。 人类一路寻

求公正的成果就是建立这样的

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公正结构。”

把刑辩工作放在这个位置上，

会更容易看清自己的价值。

律师办案， 需要专注和顶

真。 如果没有顶真， 就不会被

人看到案件当中的冤情， 如果

没有顶真， 就不会让人相信判

决的公正。

所以， 作为辩护人， 无需

取悦当事人， 也无需取悦检察

官、 法官。 当你想取悦别人的

时候， 反而得不到他们的信任

和托付。 律师最应该做的是调

整好心态， 踏踏实实地办案，

为当事人据理力争。

刑事辩护须“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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